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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科 技 学 院 文 件
湘科院校发〔2024〕18 号

关于印发《引进高层次人才使用安家费认购
蓉园电梯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引进高层次人才使用安家费认购蓉园电梯房管理办法》经

学校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科技学院

2024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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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进高层次人才使用安家费认购蓉园电梯房管理办法

为有序引导新引进高层次人才使用安家费认购蓉园电梯房，

就有关事项制定如下管理办法：

一、认购住房有关规定

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使用安家费认购蓉园电梯房，认购缴款金

额按照学校发布的暂估总价金额执行，学校蓉园电梯房项目最终

结算后，按照多退少补的方式进行结算。高层次人才签订认购合

同之后向学校书面申请发放第一批次安家费，并于收到第一批次

安家费后 2 个工作日内缴纳认购房款。安家费不足以缴足认购房

款的，剩余部分自筹解决，在 3 个月内一次性补足。缴纳的认购

房款在首聘期到期前不能退款。

二、使用装修有关规定

高层次人才使用安家费认购蓉园电梯房后，本人自主决定是

否装修，在装修（包括更改外阳台空间）时，必须遵循与其他方

式认购蓉园电梯房的人员一致的管理政策。严格按照《湖南科技

学院校内住房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之规定执行。

三、住房腾退有关规定

1.向学校申请腾退蓉园住房的条件：一是引进的高层次人才

完成了首聘期工作任务（即聘期考核合格）；二是在首聘期期满

的一个月之内向学校提出申请。两种条件同时满足，且认购人不

愿继续持有蓉园电梯房时才能申请腾退。要求腾退住房时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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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购住房的金额退付认购款，认购款不计息退付。

2.不能腾退蓉园住房的两种情形：一是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首

聘期考核不合格或者在首聘期内提出辞职的；二是引进的高层次

人才首聘期期满后超过一个月时间，向学校申请腾退蓉园电梯房

的。两种情形中只要满足一种，学校将不予腾退住房。

3.已经装修的蓉园电梯房装修费用补偿事项规定：一是高层

次人才首聘期到期后，自愿继续持有住房的，装修费用自行负责

承担；不愿意继续持有而面向有资格的校内职工销售时，销售所

得归销售者所有，包括装修部分的所得，但同时必须到学校资产

处办理相关手续；二是所有向学校提出腾房退费的高层次人才，

学校对装修部分一概不予补偿。在购房人提交书面申请，资产处

验房合格后，按照认购住房时的金额，仅全额退付认购时缴纳的

房款，包括领取的安家费不足以缴纳购房款时个人自筹购房的部

分。

四、搬离周转房有关规定

1.在首聘期内装修住房时，装修结束 1 年内搬离学校安排的

周转住房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对认购的蓉园电梯住房进行装修使

用，装修结束后，在 1 年期限内腾退学校安排的周转房，不得强

占，否则学校将按照《湖南科技学院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

处理。若《湖南科技学院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重新修订，

则按照新修订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首聘期到期，继续留校续聘时在 1 年内搬离周转住房：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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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的高层次人才在首聘期没有对认购住房进行装修，而决定继续

留校续聘时，必须在续聘期的第一年期限内搬离周转房，学校不

再安排周转住房，超过续聘期的第一年后，依然没有搬离所居住

的周转住房时，学校将按照《湖南科技学院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

行办法》规定的强占房情形进行处理。

本管理办法自 2024 年 4 月 10 日开始执行，解释权在学校资

产处，由学校资产处、人事处共同管理实施。

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4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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